
 
（通知） 

  院[2016] 5 号 
 

 

关于印发《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成果奖励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教研中心、研究所、基地： 

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现将《浙江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学成果奖励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6 年 5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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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成果奖励暂行办法 

为促进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学

研究，提高教学质量，鼓励我院教师潜心教学研究，积极开

展教学创新，加强教学团队建设，特制定教学成果奖励办法。 

一、教学论文奖励 

1.一级刊物杂志奖励2000元； 

2.南大核心期刊奖励500元；  

3.一般刊物（不含论文集）奖励300元。 

4.若第一作者不是本院教师，第二作者是本院教师，则

减半奖励，第三作者不奖励。若导师与研究生合作，研究生

为第一作者，则导师视作第一作者。 

二、课程建设项目奖励 

获国家本科教学质量工程
注

                                                        
注 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内容包括：质量标准建设、专业综合改革、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共享（含精品视

频公开课程、资源共享课）、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见《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十二五”

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 

奖励30000元；省级本科教学

质量工程奖励15000元；其他省级课程建设项目奖励8000元；

校级课程建设项目奖励5000元。 

三、教改项目奖励 

教育部教改项目奖励8000元；省级教改项目奖励5000元；

校级教改项目奖励3000元。  

四、教材奖励 

1. 本院教师担任普通教材（含教辅）的第一主编，则

奖励2000元；当第一主编不是本院教师，排名第二的主编或

副主编是本院教师，则奖励1000元；排名第三的主编或副主

编是本院教师，则奖励500元。一本教材奖励总额不超过2000

元。 

2.省级统编教材、规划教材为普通教材2倍奖励；国家

级统编教材为普通教材3倍奖励。 



3.修订版按初版奖励的1/3计算。 

五、教学获奖奖励 

1.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励10000元；省级“教学名师”

奖励5000元，省级“教坛新秀”奖励3000元； 校级“教学

名师”奖励2000元，校级“教坛新秀”奖励1000元。 

2.国家级教学技能比赛一、二、三等奖分别奖励20000

元、10000元、5000元；省级教学技能比赛一、二、三等奖

分别奖励5000元、3000元、2000元；学校教学技能比赛一、

二、三等奖分别奖励3000元、2000元、1000元，优胜奖奖励

500元。 

3.国家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分别奖励50000元和25000

元（若第一获奖者非本院在职教师，则第二获奖人分别奖励

30000元和15000元；若第一、二获奖人均非本院在职教师，

则第三获奖人分别奖励10000元和5000元；若第一、二、三

获奖人均非本院在职教师，则第四获奖人分别奖励5000元和

2500元；若第一、二、三、四获奖人均非本院在职教师，则

第五获奖人分别奖励2000元和1000元）。 

省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分别奖励10000元和5000元（若

第一获奖人非本院在职教师，则第二获奖人分别奖励6000元

和3000元；若第一、二获奖者均非本院在职教师，则第三获

奖人分别奖励4000元和1500元；若第一、二、三获奖者均非

本院在职教师，则第四获奖人分别奖励2000元和800元）。 

校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分别奖励5000元、2500元。 

4.学院教学优秀奖奖励3000元（奖励办法另定）。 

六、说明 

1.本奖励办法仅针对本院在职教师并以浙江大学为署

名单位所取得的成果和奖励。 

2.同类奖励或同一项目只奖励一次，按最高额度计算。 

3.同一成果不能兼得教研奖励和科研奖励。 



4.同一成果只奖1人。本院教师合作取得的成果由获奖

者分配奖金。 

5.对推进本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并有较大影响的未

列入上述奖项的教学成果，可在本人申请、学院教学指导委

员会推荐审核的基础上，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后给予适

当的奖励。 

6.每年度3月，学院分管院长根据学院教学成果统计的

结果，提交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认定，由党政联席会

议审定。成果奖金经院长批准后发放。 

马院对拟奖励成果将予以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

如对拟奖励成果有异议的，应在公示期内向学院提出。 

7.本办法解释权归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8.本办法自2016年1月起施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

研部教学奖励试行条例》（部[2010]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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